
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

魏学海、刘纪明、周洪富：本院受理原告周涛与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，

案号：(2025)皖 1602 民初 10401 号，现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

十五条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鉴定意见书(征求意见稿)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

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。对鉴定意见书提出异议意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三日内。

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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